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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官公示財產 探索官邸制
領導幹部「六不准」健全防治貪腐體系

《決定》稱，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
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

行，是「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的根本之策。必須
構建決策科學、執行堅決、監督有力的權力運行體
系，健全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廉潔政治，努
力實現幹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強和改
進對主要領導幹部行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加強行
政監察和審計監督。推行地方各級政府及其工作部
門權力清單制度，依法公開權力運行流程。
《決定》強調，加強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

保障。改革黨的紀律檢查體制，健全反腐敗領導體
制和工作機制，改革和完善各級反腐敗協調小組職
能。

紀委正副書記上級紀委提名

《決定》要求推動黨的紀律檢查工作雙重領導
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化，強化上級紀委對
下級紀委的領導。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
為主，線索處置和案件查辦在向同級黨委報告的
同時必須向上級紀委報告。各級紀委書記、副書
記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級紀委會同組織部門為主。

健全反腐倡廉法規制度體系，完善懲治和預防腐
敗、防控廉政風險、防止利益衝突、領導幹部報
告個人有關事項、任職迴避等方面法律法規，推
行新提任領導幹部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健全
民主監督、法律監督、輿論監督機制，運用和規
範互聯網監督。

防官用人唯親及謀取私利

《決定》還要求健全改進作風常態化制度。圍繞
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
加快體制機制改革和建設。此外，還要求規範並嚴
格執行領導幹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多處佔用
住房和辦公用房，不准超標準配備辦公用房和生活
用房，不准違規配備公車，不准違規配備秘書，不
准超規格警衛，不准超標準進行公務接待，嚴肅查
處違反規定超標準享受待遇等問題。探索實行官邸
制。
完善並嚴格執行領導幹部親屬經商、擔任公職和

社會組織職務、出國定居等相關制度規定，防止領
導幹部利用公共權力或自身影響為親屬和其他特定
關係人謀取私利，堅決反對特權思想和作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

報道）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

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

出，要強化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

體系，並亮出「三把利劍」，加強

反腐敗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保

障，包括推動中共紀檢工作雙重

領導體制具體化、程序化、制度

化，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

領導；推行新提任官員公示財產

等「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

嚴格規範領導幹部工作生活保障

制度，提出「六不准」，並探索推

行官邸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報道）

北京專家認為，三中全會的《決定》
開啟中國制度反腐新篇章，特別是在
紀檢體制改革、官員財產公示，破除
官員房產特權等三大議題上有所突
破，回應了民眾的期待。
中國監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人民

大學反腐敗與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毛昭暉對本報指出，中國現行的紀檢
體制是由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
導，但以同級黨委為主，這使得紀檢
機關對同級黨委及其成員，特別是
「一把手」的監督很難切實開展。《決
定》對改革紀檢體制作出部署，包括
強化上級紀委對下級紀委的領導，查
辦案件和紀委書記提名以上級紀委為
主，這有助於突破現有的「同體監督」
困境，紀檢機關辦案更加獨立；同
時，又未完全推行垂直領導，而是雙
重領導體制的互調主次，這也是防止
紀檢系統一枝獨大的舉措。

試點成熟應盡快鋪開

毛昭暉並指，《決定》提出「推行
新任領導有關事項公開制度試點」，這
應該可看成呼聲甚久的官員財產公示
制的開端。基於中國的特殊國情，全

面推開官員財產公示，面臨諸多風險
和阻力，因此中央從策略角度要求在
「新任領導」中「試點」，回應了學界
和民眾的期待。不過他建議，在試點
成熟後，應該盡快全面鋪開，否則就
會落入「選擇性反腐」的困境。

官邸制防住房腐敗

此外，多位專家還對「探索實行官
邸制」表示期待。毛昭暉認為，隨
當前中國官員的異地流動、「空降」
等現象愈發增多，一名官員在不同地
區任職，當地政府都會給其提供擁有
產權的住房，出現一人佔有多套住房
的現象，實行官邸制也是破除官員特
權。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也表

示，在中國實行官邸制，有現實的
意義，可以作為抑制國有資產流失
和預防住房腐敗的一項措施。推廣
試點需自下往上推動，比如由縣級
帶頭推行，因為這一級官員最易出
現以權謀房的現象，也容易導致與
百姓之間的隔膜，最終要將職位和
住房相掛 ，形成「鐵打的房子流
水 的 官 」
的制度。

辦案獨立 但非「一枝獨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財
稅改革方面，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
完善地方稅體系，逐步提高直接稅比重，並部
署六大領域稅改，即推進增值稅改革，適當簡
化稅率；調整消費稅徵收範圍、環節、稅率，
把高耗能、高污染產品及部分高檔消費品納入
徵收範圍；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
所得稅制；加快房地產稅立法並適時推進改
革；加快資源稅改革；推動環境保護費改稅。

界定中央地方支出責任

《決定》又對中央與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進
行了界定。「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
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係全國統一市場規
則和管理等作為中央事權；部分社會保障、跨
區域重大項目建設維護等作為中央和地方共同
事權，逐步理順事權關係；區域性公共服務作
為地方事權。」
《決定》表示，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

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中央可通過安排轉移
支付將部分事權支出責任委託地方承擔。對於
跨區域且對其他地區影響較大的公共服務，中
央通過轉移支付承擔一部分地方事權支出責
任。此外，保持現有中央和地方財力格局總體
穩定，結合稅制改革，考慮稅種屬性，進一步
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
《決定》還提出，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實施

全面規範、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審核預算的
重點由平衡狀態、赤字規模向支出預算和政策
拓展。重點增加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
地區、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央黨
校政治學法學教研部主任張恆山昨日接受本報
採訪時表示，此次三中全會公佈決定關於司法
改革內容新亮點之多，改革力度之大超過學界
預想，可以說是歷年來中國司法改革最全面最
系統的一次，也是最實在的一次。一系列具有
重大突破性的改革舉措的出台，意味 中國向
現代化司法改革邁出重要一步。預計三五年之
後，中國司法將有很大改觀，公信力將得到大
幅提升。

人財物統一管理 免地方干擾

張恆山認為，最值得關注的是司法獨立方面的

改革。他說，「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
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
司法管轄制度」至關重要，是保證地方檢察院、
法院有獨立地位，行使司法權不受行政干擾的一
個重要舉措。張恆山說，目前內地司法機構不能
獨立行使職權，與其人財物不能相對獨立管理受
制於地方政府和其他機構有莫大關係。

保障檢察官警察 防行政解職

張恆山又說，當前，地方司法機構的管轄權按
照行政區劃劃分的，區劃內行政領導干預司法有
很充分的條件，一旦司法管轄打破行政區劃，地
方行政長官想干預司法就有很大難度。上述規定

結合起來能夠大程度保證地方司法相對獨立。
此外，張恆山提出，「健全法官、檢察官、

人民警察職業保障制度」這一全新的提法也很
重要，這就意味 地方行政領導不能隨便把一
個法官、檢察官解職，以前這些司法人員都是
按照一般公務員來管理的，會受到各種各樣的
干預，自身職務身份得不到保障就不能保障其
獨立行使職權。
張恆山表示，上述改革措施在中共文件中都

是首次明確表示，充分確保了依法獨立公正行
使審判權檢察權，也標誌 中國司法改革在去
地方化和去行政化邁
出了步伐。

司改內容與力度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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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在昨日
公佈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司法改革成
為一大亮點。《決定》明確宣佈，廢止勞動教養
制度。同時，提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
制和程序，並首次提出要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
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
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完善主審法官、合議庭
辦案責任制，這意味 中國司法在依法獨立公正
行使審判權檢察權邁出實質性步伐。
《決定》指出，要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

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
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義。
在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方面，《決定》明確提

出，要進一步健全憲法實施監督機制和程序，把
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建立健全
全社會忠於、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制
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或者個人
都不得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一切違反憲法法
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

解決多頭執法 理順城管

近年來關於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呼聲高漲，但官
方一直未有明確表示，昨日公佈的決定首次明確
提出，要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
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針對當前中國行政執法中存在的權責交叉、多

頭執法問題，決定就深化行政執法改革作出明確
規定，提出整合執法主體，相對集中執法權，推
進綜合執法，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行政執
法體制。加強食品藥品、安全生產、環境保護、
勞動保障、海域海島等重點領域基層執法力量。

理順城管執法體制，提高執法和服務水平。《決
定》提到，要規範執法自由裁量權，加強對行政
執法的監督，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和執法經
費由財政保障制度，完善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
接機制。

探索司法區與行政區分離

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一直是
備受關注的的司法改革重點內容。此次公佈的決
定首次明確提出，要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
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
離的司法管轄制度，保證國家法律統一正確實
施。要健全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統一招錄、
有序交流、逐級遴選機制，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
理制度，健全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職業保障

制度。
《決定》指出，要改革審判委員會制度，完善

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負責。明確各級法院職能定位，規範上
下級法院審級監督關係。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
開，增強法律文書說理性，推動公開法院生效裁
判文書。廣泛實行人民陪審員、人民監督員制
度，拓寬人民群眾有序參與司法渠道。

首提人權司法 減死刑罪名

《決定》還首次強調要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
度。健全錯案防止、糾正、責任追究機制，嚴禁
刑訊逼供、體罰虐待，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
則，並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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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改革亮點選摘
■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推動省以下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

■探索建立檢法機關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

■紀委加強對同級黨委特別是常委的監督。

■嚴禁刑訊逼供體罰虐待，逐步減少適用死刑罪名。

■探索實行官邸制。

■查辦腐敗案件以上級紀委領導為主，上級提名下級紀委書記。


